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  

申请表 

 

 

 

 

 

 

 

 

 

 

 

 

 

 

 

 

 

 
 填表前请细阅相关“计划简介”，并在填表时于 □ 处以 “” 标示； 

 本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申请企业负责填写；第二部分由相关的贷款银行填写。 

 交表地点：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澳门南湾罗保博士街一至三号国际银行大厦三楼 

              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黑沙环新街五十二号 

              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氹仔哥英布拉街二百二十五号三楼； 

 申请者及参与银行须于本申请表每页右下方加盖公司印章或简签。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本申请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可用作执行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及工商业发展基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基于履行法定义务，个人资料亦有可能转交警察当局、司法机关及其他有权限实体。 

 个人资料在网络上的流通存有被未经许可的第三人知悉和使用的风险。 

 申请人有权依法查阅、更正或更新存于本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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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申请表   （由申请企业填写） 

 

1. 企业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葡文名称 
 

 

英文名称 
 

 

企业类型： □ 个人企业主  □ 有限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  □ 其他类型（请说明）： 

纳税人编号：       

 

场所登记(营业税档案)编号: 

     

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登记编号： 

 

成立日期1
 ：                年     月    日 

公司地址： 

                

其他营运场所地址(如有) ： 

    

员工总数： 

 

其中澳门居民：                

由本澳居民拥有之股权或控股权百分比：  

 

 

2. 其他资料 

 贵公司是否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债务人？ 

□  不是           □  是（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  反担保人资料2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提电话  

传真  个人电邮  

公司地址  

联络地址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提电话  

传真  个人电邮  

公司地址  

联络地址  

 

                                                 
1
 指商业登记日期或财政局营业税登记日期  

2
 如反担保人多于 4 人，则其他反担保人之上列资料亦须于递交申请表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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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提电话  

传真  个人电邮  

公司地址  

联络地址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提电话  

传真  个人电邮  

公司地址  

联络地址  

   

4. 申请企业盖章及法定代表签署 

兹声明                                          （公司名称）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现行第 19/2003

号行政法规，提出参与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的申请，并承诺： 

1. 本公司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无误且详尽。 
2. 在信用保证的审批过程中以及该笔贷款清偿前，本公司允许澳门的所有金融机构、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等

向工商业发展基金及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评审委员会提供关于本公司银行往来、财政和违约违法方面的
一切资料。 

3. 在信用保证的审批过程中以及该笔贷款清偿前，本公司允许工商业发展基金在任何时候核查该笔贷款用途
以及本公司的有关的会计记录，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4. 在该笔贷款清偿前，未经工商业发展基金同意，本公司不得转让、抵押、典当或以其他形式处置该贷款或
由该贷款所获得的权利。 

5. 在该笔贷款清偿前，倘本公司经已发生或可能发生财政问题，本公司将实时（最迟不晚于知悉或察觉后一
个月内）通知工商业发展基金，并同时通知贷款银行。 

6. 在该笔贷款清偿前，倘本公司之股权发生变动，本公司将实时（最迟不晚于股权变动后七个工作天内）以
书面形式通知工商业发展基金及贷款银行。 

7. 提前偿清贷款时，本公司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工商业发展基金。 
8. 如出现其他影响该笔贷款清偿的重大变动，本公司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并同时通知贷款银行。 

签署/盖章 

 

签署人姓名/职务 

 

日期 

联络人姓名/职务 

 

 

 

联络电话及传真 
 

 

 
 

5. 申请企业须提交之附同文件： 

 
 必须提交之附同文件： 
 
 个人企业主／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正面及背面) 副本 

 

 

 其他附同文件（如有）： 
 
 反担保人身份证明文件 (正面及背面) 副本 
 有关股东签署之“本票”(Livrança) 正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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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贷款资料表   （由贷款银行填写） 
 
  
 

1. 贷款内容 

 

信贷总额： 
 

贷款类型： 
 

信贷年期/保证年期： 

 

使用方式：   □一次动用  □循环使用  □分批动用 

年利率： 
 

还款年期、条件及方式： 
  

 

借贷日期： 

□  不会于信用保证获批前向申请企业发放贷款 

□  将于信用保证获批前向申请企业发放贷款；放款日期为： 

    注：放款日期不能前于申请日期 

 

            年     月    日(附同倘有的贷款文件) 

 
 

2. 贷款银行签署 

 

 

本银行按照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定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议提供贷款资料；并确认本银行将按照协议处理

本申请表第一部分所指企业的贷款。 

银行名称： 

签署/ 盖章 
 

 

 

 

 

 

 

 

 

 

 

 

 

 

 

 

签署人职务 
Cargo do assinante 
 

 

 

 

 

 

日期 
 

 

签署人职务 

 

 

 

联络人姓名 

 

联络电话 

 

联络人职务 

 

联络传真 

 
 
 

贷款银行须提交之附同文件：  

 
 必须提交之附同文件： 
 
 是项贷款之信贷评分表 

 

 

 其他附同文件（如有）： 

 

 抵押文件及抵押品估值之影印本 

 其它与贷款申请和偿还有关的文件或其影印本

（如工程承包合同、进出口贸易合同、信用证、

订单、投资建议书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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